
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

于做好首批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

和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城乡建设委）、房地产管理局、财政

局，宿松、广德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局）、房地产管理局、

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指导意见》（皖政办〔2014〕36 号）精神，

大力推进我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财政厅联合开展了安徽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和

示范基地建设，经申报、评审、公示，合肥、蚌埠、滁州 3

个城市和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 6家单位列

入首批安徽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和示范基地（见

附件 1），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贯

彻执行。

一、充分认识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和示范基地

建设的重要意义

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

业化相互融合、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模式、推动节能减排和区

域经济发展、实现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开展综合试



点城市及示范基地建设，有助于发挥地区整体优势，推进建

筑产业现代化高水平、规模化应用，是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发展的重要抓手。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

认识到试点示范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抓好工作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要

求，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以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

市和示范基地为载体，通过政策引导和试点示范引领，逐步

形成龙头企业带动、产业资源集聚、社会分工明确，行业协

同发展的新格局。

二、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建设要求

（一）以政府为主体，建立建筑产业现代化长效推广协

调机制。试点城市人民政府是综合试点城市的责任主体，应

建立由政府牵头，住房城乡建设、房地产管理、财政等相关

部门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确定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明晰

发改、建设、房产、国土、规划、科技等部门及县区责任，

统筹资源、形成合力，完善管理制度，抓好组织实施。

（二）以规划为核心，健全建筑产业现代化扶持政策法

规体系。按照“积极稳妥、因地制宜”的原则，完善和出台

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明确发展

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约束性指标，并将其纳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在制定年度土地供应计

划时，应明确采用建筑产业现代化方式建造和实施住宅全装



修建筑的面积比例；应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配套激励政策，

对建筑产业现代化建设项目给予强力支持，逐步建立健全建

筑产业现代化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加大建筑产业现代化推广

力度。

（三）以保障性安居工程为重点，落实建筑产业现代化

试点示范项目。各综合试点城市应以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

造安置住房为重点，尽快落实试点示范项目，推行建筑产业

现代化方式建造。同时，应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积极引

导商品房项目采用建筑产业现代化方式建造。要遵循“分类

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选取合适的技术路径和结构类型，

鼓励在成熟应用预制叠合楼板、预制楼梯、阳台板、空调板

等预制构配件和装配式装修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工业化程度

较高的结构体系。

（四）以改革为动力，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监管模式创

新。各综合试点城市应从项目立项、土地出让、规划审批、

工程招标、设计审查、监管验收等方面，积极探索和建立与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应及时修订工程定额、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和造价

标准；对拟运用尚无相应标准的结构体系、技术工艺项目，

应组织专家严格论证，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加大 BIM 技术（建

筑信息模型）应用范围，建立建筑产品全寿命期信息管理系



统，保障建筑产业现代化健康发展，为全省推广提供试点经

验。

（五）以转型发展为引导，加快建筑产业现代化龙头企

业培育和产业集聚。各地要抓住建筑业转型升级机遇，引进、

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当地建筑业企业向建

筑产业现代化方向转型，培育实施主体。要大力发展构配件

和部品部件产业，加大土地保障、试点项目建设等方面扶持

力度，鼓励当地大型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钢材及传统钢结

构生产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调整产品和工艺装备结构，向构

配件和部品部件生产企业转型，积极创建国家及省建筑产业

现代化示范基地。

三、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建设要求

（一）明确技术类型。各示范基地应优先选取、应用成

熟的结构体系、部品部件、成套技术，重点推广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钢结构和其他符合产业化标准的结构体系；符合标

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条件的建筑墙板、楼梯

板、叠合楼板、阳台板等非砌筑类部品部件；节能和新能源

利用、整体厨卫、智能化等成套设备和技术。

（二）提升技术能力。各示范基地应总结提炼示范经验，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积极参与建筑产业现代化研发推广

展示中心的建设，承担相关研究任务。积极参与相关标准规

范的编制和建筑产业经济技术政策研究，加大科技投入，集



中力量攻克关键材料、关键节点连接、钢结构防火防腐、抗

震等核心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争取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

（三）扩大辐射范围。各示范基地应按“立足当地、辐

射周边、面向全国”的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吸

收推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

及产品，积极创建国家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带动相关

配套产业发展，在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同时，逐步辐射带动

周边地区，实现技术输出，扩大在全国的影响。

四、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和示范基地建设任务

建筑产业现代化综合试点城市和示范基地应切实履行

职责，按照时间节点，按时按质按量试点示范建设目标任务

（见附件 2、3）。综合试点城市和示范基地要严格实行统计

报表制度，于每年 5月 15 日、11 月 15 日向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财政厅报告试点示范实施进展情况。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将根据试点示范工程进

度，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指导，对未能按照规定任务组

织实施的综合试点城市和示范基地，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

能达到要求的，将取消其综合试点城市、示范基地资格。

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财政厅联系。

联系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

朱 力 0551-62871529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

汪小俊 0551-68150316

省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刘继朝 0551-63673610

附件:1.安徽省建筑产业现代化首批综合试点城市、示

范基地名单

2.安徽省建筑产业现代化首批综合试点城市目标

任务

3.安徽省建筑产业现代化首批示范基地目标任务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

财政厅

2014 年 12 月 25

日


